
国际租赁贸易的税务处理

. 李国安

国际租赁贸易是指出租人和承租人分处于异国的

融资租赁贸易模式
。

由于它的跨国特性
,

使得一项租

赁贸易很可能成为两国税制的调整对象
。

而各国税务

当局对一项租赁贸易的认识和判断基准并非完全相

同
,

如何避免租赁贸易因跨国税务处理而遭受损失
,

实乃国际租赁出租人应事先全面调查
、

并细致测算的

一项内容
,

如对方国家的预提税及相关规定
,

本国政

府与对方国家有无可资利用的税收协定等
。

预提税 ( w i t hh o ld in g T a x )

预提税是一国税务当局对非居民来源于本国境内

的收益按照所得来源地原则实施源泉控制扣缴的所得

税
。

与国外承租人进行租赁贸易的出租人都毫无例外

地面临着被征收预提税的问题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由于

出租人不是收益源泉国的居民
,

通常都由承租人代扣

应缴纳的预提税款
。

因此出租人在计算收益率时
,

务

必准确地将应税额扣除在外
。 ①此外

,

如果本国与对

方国家订有税收协定
,

其中可能存在有利于出租人的

税收减免规定
.

所以在达成交易之前
,

弄清对方国家

的有关税收规定和税收协定的有关内容是十分必要和

有益的
。

在国际租赁实践中
,

出租人可考虑自己或由承租

人承担预提税
。 ②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

,

都应以不

减少缔约时测算的净收益为前提
。

为此
,

若商定由承

租人负担预提税
,

如租金中的利息为 9%
,

预提税率

为 10% 时
,

由于预提税额必须从所得中扣除
,

为了

保证出租人最终能获得 9% 的净收益
,

只有在 9% 之

上加一定的百分 比作为计税基数
,

才能保证扣除

10% 预提税后
,

出租人的收益仍是 9%
。

若稍有疏

忽
,

就可能出现错误的计算结果
,

以致代扣预提税后

的净收益无法达到预先测算的数额
。 ③此外在合同中

订有变动利率条款时
,

一旦市场利率提高
,

出租人的

利益必然随着增大
,

税务当局也将以增大了的利息收

益为征税基础
,

如果政府的预提税率也发生变化
,

出

租人就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利率和税率重新计算
,

以期

取得与当初计算的收益相同的收益水平
。

如果双方商定由出租人承担预提税
,

为了避免双

重征税
,

出租人所在国政府通常都有外国税额扣除的

相关规定
,

因此出租人都能从法人税中扣除在国外缴

纳的预提税额
。

不过
,

由于预提税纳税证明是获准外

国税额扣除的必备文件
,

如果因纳税证明未及时送达

而无法在当年获得扣除
,

将会给出租人带来货币时间

价值方面的损失
.

税收饶让 ( T a x s p a r in g C r曰i t )

税收饶让制通常出现在两国间的税收协定中
,

即

出租人所在国政府与对方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
,

即使对方国家免除了出租人的预提税
,

出租人所在国

政府也会按照约定
,

准许出租人从其法人税中扣除按

照对方国家的预提税率本应缴纳的税额
,

使出租人能

从对方国家的税务优惠中真正受益
。

出租人为了在竞

争中取胜
,

以燕得更大的市场
,

常常通过降低租金率

与承租人分享这一税 收优惠
。

比如在预提税率为

10% 的国家
,

在正常情况下
,

出租人以 8 .8 % 的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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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益率方能达成交易时
,

如果双方国家已缔结了关于

税收饶让的税收协定
,

出租人可能以 8% 的利息收益

率就与承租人达成租赁协议
。

尽管出租人没有就其来

源于承租人所在国的租金收益缴纳预提税
,

但出租人

所在 国税 务当局仍视其 已在源泉 国缴 纳 了 0
.

8%

( 8% x 10% ) 的预提税
,

并给予等额的外国税额扣

除
。

即出租人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的 8% 的利息收益率

是交易的纯收入 (与应实际缴纳预提税时的 .8 8% 的

收益率等额 )
。

税收饶让的便益之处已如上述
,

但在签订租赁合

同时
,

出租人务必留意以下几点
。

首先应查明
,

对方

国家是否确有免除预提税的规定
,

对方国家与本国是

否确订有有关税收饶让的税收协定
,

同时
,

本项租赁

所涉收益是否属于税收饶让的适应对象
。

此外
,

税收

饶让是否在整个租期内都能完全享受
,

即税收协定的

有效期是否覆盖着租赁合同的有效期
,

若预提税率变

更 (尤其是降低税率 )
,

或因故中途无法继续利用免

税优惠
,

应如何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
。

惬

《关于租赁业法人税通告中
“

外国税额扣除
”

的处理》

的协议
,

对国外所得的计算及一般贩卖费和普通管理

费的合理摊算作了较详尽的规定戮

从上述外国税额扣除限额计算公式可见
,

无论当

期国外所得多少
,

如果出租人的当期总结算出现赤

字
,

那么扣除限额将等于零 ; 反之
,

如果当期全球所

得太大
,

可扣除的国外税额太小
,

也难以充分享用这

一扣除制度
。

因此出租人在制定业务管理计划时
,

如

何搭配好国内外业务和比例
,

则是个颇具技术性的课

题
。

不过税务当局通常都允许未扣除完的外国税额和

未利用完的扣除限额顺延到下一年度继续使用⑦ ,

当

然
,

这时出租人将因未及时得到合理的利用而不得不

失去货币的时间差值
。

令

(作者单位
: 厦门大学法律系 )

.

外国税额扣除
外国税额扣除是为了避免双重课税而设立的税收

制度
。

即本国法人就其来源于国外的收益已在来源国

缴纳税款的
,

本国税务当局应准其在一定的限额内从

其法人税中扣除
.

⑤通常
,

只有具备如下条件
,

出租

人才能完全利用外国税额扣除 : 1
、

本国有外国税额

扣除的税收规定 ; 2
、

出租人已就其收益在源泉国缴

纳了预提税 ; 3
、

出租人的应缴法人税额大于可扣除

税额 (即出租人只能在一定的限额内扣除其已在国外

缴付的税额 )
。

在这三个条件中
,

前两个条件比较容

易明确
,

至于第三个条件
,

则常常在纳税人与税务当

局之间发生意见分歧
,

且主要集中在对出租人的普通

管理费用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作为损失金从国外收益中

扣除的不同理解上
。

因为外国税额扣除限额是根据以

下公式计算的
:

当期全球所得应缴税额 X 当期国外所得 ` 当期全

球所得

当期国外所得额的大小
,

直接关系到可扣除限度

的大小
。

在 日本
,

租赁协会为了避免与税务当局无休

止的争议
,

于 19 8 6 年 5 月 2 2 日与税务当局订立了

I 假定承租人所在国税则规定预提税率为 I仍石
,

出租人以

8
.

J% 的成本从银行借入资金
,

租货关系双方当率人约

定
,

利 息收入为 卯石
。

结果
,

扣除预提税 0
.

卯` (卯石
x

I肥石 ) 后
,

出租人的实际收益仅 8
.

1%
,

不仅没有利润

可言
,

甚至不足以支付银行利息
。

2 在我国
,

不允许由承租人承担税款 ; 若由承租人承担
,

则应将该部分税款视为租货收入的一部分计税
.

了 若设想利 忽收入为夕%
,

预提税率为了仍石 (由承租人代

扣 )
,

很 可能 出现 以下计弄结果 : 卯石x l哪` 一 口
.

卯石预

提税额
。

而预提税额是从所得中扣除的
,

所以税务当局

在计算收益总额时必然是 %9 切
.

,% 之和乘以 了口% 的税

率课税
。

其结果
,

承租人 不得不从 9
.

夕% 里代扣 0
.

夕夕%

( 夕
.

卯石
x
OI % ) 的税额余额 XlI 为 8

.

刃%
,

而 不是 当初测

息的 ,%
。

4 通常都在合同中约定
,

若遇文中所述情况
,

都应以提高

租金中的利 息率来保证出租人的收益水平不 变
.

丁 在我国
,

该扣除限额指晚外所得依我国税法的规定算出

的应纳税额 (参见我国 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

税法 》 第 12 条及该法的 《 实施细则》 第 84 条)
.

d 详见 日本通产省监修的 《租货小六法 》 第打 J一48 1页
,

商事法务研究会 I夕卯年版
。

7 我国 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悦法实施细 ..J 》 第

舒 条也作 了类似的规定
,

但规定以 丁年为限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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